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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敏放表示，近年来，蒙牛锚定“FIRST”战略，展现强大的发
展韧性，持续加强发展能力、提升发展质量、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转型升级日益深化，美誉度再创新高。 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
战场，蒙牛与合作伙伴联手出击，通过苦练内功不断提升高质量
发展能力，在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产品的时候，也给到消费者最

好的服务。
“当前，中国乳业已经站在‘下半场’的开球线上。”卢敏放说，

面对乳业下半场，蒙牛将围绕“更营养、更智慧、更绿色”，以聚焦
研发创新、品牌建设、数智化转型“三大聚焦”，以加速渠道优化、
加速新业务发展“两大加速”，以服务消费者为“一个中心”，支持
业务长远发展，“踢”好乳业下半场，成就百年事业。

在聚焦研发创新方面，蒙牛持续解决乳品领域的“卡脖子”难
题，自主研发的 HMO 获得中美两国政府审批，并且实现了商业
化。同时，蒙牛还布局和储备了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未来，蒙牛将
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聚焦牛乳科学、营养健康、生物技术三大领
域，实现更多技术突破、加速成果转化落地，为合作伙伴、为广大
消费者奉献更多新产品。

而在谈到“聚焦品牌建设”时，卢敏放强调，要不断强化蒙牛
“天生要强”的精神，有效沉淀品牌资产，为蒙牛业务发展打造最
强的引擎。 蒙牛将围绕体育主题携手全球顶级赛事， 将运动、健
康、快乐与蒙牛品牌紧密链接，同时持续深耕航天合作，不断加强
年轻化、圈层化、国际化的品牌运营。

第三个聚焦就是数智化转型。“蒙牛是乳业数智化转型的先

12 月 17 日，以“TOP 犇百年，共创新蒙牛”为

主题的蒙牛集团 2024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在厦门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 来自全球的蒙牛经销商、 产业链

合作伙伴、科研专家 8700 余人共聚一堂，共同探讨

和分享蒙牛发展新动向。 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在发

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蒙牛未来将锚定“再创一个新蒙

牛”战略目标，以“三大聚焦”、“两个加速”围绕“一个

中心”持续发力，不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朝着建

设“百年蒙牛”的目标携手前行。

蒙牛卢敏放：
“三二一”再出发“踢”好乳业下半场

锋。 我们需要向数智化要能力、要效率、要业
绩、要发展。 ”卢敏放透露，蒙牛在持续完善业
务中台、数据中台的同时，推出了全球首个营
养健康领域的大语言模型 Mengniu�GPT，并
在此基础上打造了“Wow 健康 +”，深度触达
消费者。

卢敏放深入解读了推动“两个加速”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加速渠道优化，要紧
紧把握新兴渠道、冷链能力、乡镇渗透，做实做
透终端执行，实现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加速
新业务发展，蒙牛将延续今年拓展专业营养领
域新赛道的做法，提升创新能力和品类发展能
力，不断开拓新的业务布局。

卢敏放强调,蒙牛始终坚持的“一个中心”，
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 这是“消费者第一第一
第一”的企业价值观体现，“更是事业发展的出
发点和原动力”。

面向未来，蒙牛将努力为全球消费者提供
更营养、更智慧、更绿色的产品和服务，坚持
“以合作为基础、 以创新为动力、 以质量为准
绳、以消费者为中心”，与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同
行，共同构建更包容、更开放、更有战斗力的蒙
牛，穿越周期共赴百年愿景，共同书写蒙牛发
展新的传奇。

“两高两部”印发《意见》 加强醉驾综合治理

醉驾情节轻微可不起诉或定罪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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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2月18日讯 12月18日，记者了解到，
由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的G59呼北高速
公路官庄至新化段（以下简称“官新高速”）将于12月
19日正式通车运营。至此，湖南2023年计划建成通车
的白新、靖黎、芷铜、官新等4条高速公路全部通车。官
新高速属国家高速公路G59（呼和浩特至北海）湖南省
境内的一段，是国家“十三五”165项重大工程项目之
一，也是国家扶贫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路线起于沅陵
县官庄镇沐濯铺，对接张官高速，途经常德市桃源县，
益阳市安化县，止于新化县琅塘镇水口坑，接S50长芷
高速。

据了解，官新高速桥隧比高达74%，是目前湖南省
桥隧比例最高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全线桥梁106座，
特殊桥梁有湖南省高速公路最大跨度（跨径500米）钢
混梁组合斜拉桥———雪峰湖大桥、湖南首座60米小半
径曲线桥梁———西安互通C匝道桥和连续钢构的平口
资水大桥；全线隧道22座，特长隧道有长4333.5米的九
龙池隧道和长3502米椆树山隧道。

官新高速主线全长76.581公里， 按四车道高速公
路标准建设，同步建设西安连接线4.134公里和古楼连
接线10.776公里。建成通车后，将彻底结束柘溪库区不
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致远 通讯员 江钻

官新高速今日通车
结束柘溪库区不通高速历史

12月18日，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
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将于2023年12月28日
起施行。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坚持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依法惩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有力
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
酒驾醉驾导致的恶性交通死亡事故大幅减少，“喝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逐步成为社会共识，酒驾
醉驾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为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进
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两高两部” 经深入调查
研究，联合制定了《意见》。

《意见》规定了因酒驾、醉驾曾受过处罚等十
五种从重情节，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十种情
形，对存在发生交通事故、行为危险性大以及主
观恶性深等情形的，从重处理；对醉驾同时构成
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
定罪并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明确，醉驾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
或者定罪免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
不作为犯罪处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
予行政处罚。《意见》建立健全醉驾案件快速办理
机制，完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互衔接、梯次
递进的酒驾醉驾治理体系，有利于更好实现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据新华社

扫码看视频
从重和从宽处理情形

《意见》 第10条列举了醉驾的15种从重
处理情形，包括：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
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的；二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
者受过行政处罚的；五年内曾因危险驾驶行
为被判决有罪或者作相对不起诉的；其他需
要从重处理的情形等。

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宽处理：自
首、坦白、立功的；自愿认罪认罚的；造成交通
事故，赔偿损失或者取得谅解的；其他需要从
宽处理的情形。

5种情形可认定情节轻微

《意见》第12条规定的5种情形，可以认定
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包括： 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
的； 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
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在居民小区、停车
场等场所因挪车、 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
动车的；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
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 或者为了
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
距离驶出的；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


